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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簡  介 



簡介 

Part One 

微學分課程 

是什麼？ 

不同型態未滿1學分之課程, 

每門課程應至少規劃6小時以上。 



簡介 

Part One 

遠距教學 磨課師課程(MOOCs) 

實作研習營 工作坊 

微學分課程型態 



簡介 

Part One 

不列入微學分課程 

超過18小時演講時數 

超過36小時實習 

超過36小時實驗課程 



Part 2 
磨課師 
微學分 



磨課師微學分 

Part Two 

每一學分 

授予以18小時之 

學習時數為原則 

18小時原則 

實際課程授課時數 

學習時數 

包含測驗、 

議題討論、 
作業等。 

學習負擔時數 

(線上MOOCs課程教學 

影片總時數*1.5)/18 

學分計算公式 

學習負擔時數 

※MOOCs課程影片超過12小時不列入微學分課程
微學分之磨課師課程最多採計2學分畢業總學分。 

 



磨課師微學分 

Part Two 

MOOCs課程影片 

10小時*1.5=15小時 

茶道文化 可得
𝟏𝟓

𝟏𝟖
學分 



Part 3 
學分採計 



學分採計 

Part Three 

參加經認可之微學分課程 

演講時數累計達18小時 

實習與實驗時數達36小時 

檢附相關證明 

由開課單位開具修課證明文件 

審核通過 

採計1學分，最多2學分 



學分採計 

Part Three 

  

不得合併採計 通識自主學習課程 

專業自主學習課程 

 一般選修自主學習課程 

Ⅰ 

Ⅱ 

Ⅲ 



學分採計 

Part Three 

Ⅰ 
 

通識自主學習課程 

修習6/18學分 

Ⅱ 

專業自主學習課程 

修習12/18學分 

屬性不同不得合併為一學分 



學分採計 

Part Three 

  

取消已採計學分 已採計畢業學分者， 

不得重複申請多元學習認證時數。 

 

 若經發現者                 取消。 

 



Part 4 
課名登錄 



課名登錄 

Part Four 

第Ⅰ類 

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可之課程得抵

免通識多元選修學分 

以此課名登錄。 

(※不計入三大領域) 

通識自主學習課程 



課名登錄 

Part Four 

第Ⅱ類 

各院系可開設經認可之微學分系

列課程(含實體及數位)， 

並得列入各院系選修學分， 

以此課名登錄。 

專業自主學習課程 



課名登錄 

Part Four 

第Ⅲ類 

其餘一般選修，以此課名登錄。 
一般選修自主學習課程 



課名登錄 

Part Four 

第Ⅰ類 

通識自主學習課程 

第Ⅱ類 

專業自主學習課程 

第Ⅲ類 

一般選修 

自主學習課程 

三類課程 

各院系 

以上三類皆僅採計畢業學分，至多2學分， 

成績以「通過」註記。 


